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清分中心

发现假人民币处置工作规程（试行）

为充实人民银行假币样张库，发挥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清分中心堵截假币的作用，提高银行业金融机构防范假币的能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针对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清分中心发现假人民币纸币的处置工作，特制定本规程。

第一条  本规程所指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清分中心（以下简称清分中心）是指直接在人民银行发行库办理现金缴存业务的银行业金融机构（以下称金融机构）设置的有专门场所、配备专职人员和现金清分设备、专门从事现金整点的部门。本规程所指假人民币（以下称假币）为100元面额。

第二条  清分中心操作员在清分回笼现金（包括从金融机构网点及上门收款的企事业单位缴存现金）中发现可疑的人民币，应立即向现场负责人报告，并换人复核，确认是假币的，应由现场负责人按规定填写《假币代保管登记簿》，假币实物不加盖“假币”印章，比照《中国人民银行假币收缴、鉴定管理办法》关于假外币和假人民币硬币的处理办法予以封存，并单独妥善保管。

第三条  清分中心对发现的假币应实行账实分管，假币实物的保管人员与《假币代保管登记簿》保管人员不得互相兼任。

第四条  清分中心在金融机构网点缴存的现金中发现假币，假币实物由清分中心直接收缴。假币实物由清分中心指定专人保管，出具差错通知单，由差错网点的上级支行登记后处理。差错网点如有疑问，可向清分中心的上级部门提出异议申请，经批准后到清分中心确认差错。

第五条  清分中心在上门收款的企事业单位缴存现金中发现假币，假币实物由清分中心直接收缴。清分中心办理假币收缴业务，通知相关企事业单位人员，按照协议约定方式确认差错。

第六条  清分中心存留的不盖章假币，应严格按照账实分开、定期核对的原则进行管理，确保假币账实相符。

第七条  金融机构现金管理部门应于每月15日前将本行清分中心发现的假币集中整理，填制《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清分中心发现假币解缴单》（以下简称“《解缴单》”，见附件1），按伪造币和变造币分开封装，随同《解缴单》的电子和纸质文档，一并解缴到当地人民银行中心支行。县域银行清分中心发现假币的解缴到当地人民银行的时间应适当提前。

第八条  已接入人民银行反假货币信息系统的金融机构，清分中心发现假币的收缴与解缴业务应统一在本行反假货币信息系统中办理。

第九条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指定专人负责假币接收业务，双人核对假币实物与《解缴单》，打印《假币收入凭证》（一式两联，见附件2），印鉴加盖齐全后，一联交假币解缴单位，一联用于登记假币登记簿。

第十条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在规定时间内集中已接收（调入）的金融机构清分中心发现假币，使用专用封装袋按伪造币与变造币分开封装并签封（见附件3），签封相应栏目处加盖经办人、复核人与反假货币主管人员名章。同时办理假币调运手续，打印假币调运凭证（一式三联，见附件4），印鉴加盖齐全后，一联用于登记假币总分登记簿，其他两联随同《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清分中心发现假币汇总单》（以下称《汇总单》，见附件5）的电子和纸质文档及假币实物送达至总行货币金银局。

人民银行分支机构应于每月25日前将当月金融机构清分中心发现的假币调往总行货币金银局。

第十一条  人民银行各分支机构和金融机构应加强对金融机构清分中心发现假币处置情况的监督管理。发现未按照规定保管、解缴清分中心发现的假币，截留、瞒报、未按时报送清分中心发现假币的，应按照规定严肃处理有关机构和责任人。

附件1
    年  月份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整点中心发现假币解缴单

送缴单位（公章）：           经手人（签章）：                年   月   日
	版别
	券别
	冠字号码
	制作方式
	数量
	来源网点或单位（1）

	
	
	
	伪造币
	变造币
	
	

	
	
	
	
	
	
	

	
	
	
	
	
	
	

	
	
	
	
	
	
	

	
	
	
	
	
	
	

	
	
	
	
	
	
	

	
	
	
	
	
	
	

	
	
	
	
	
	
	

	
	
	
	
	
	
	

	
	
	
	
	
	
	

	
	
	
	
	
	
	

	
	
	
	
	
	
	

	
	
	
	
	
	
	

	合    计
	
	
	
	
	
	

	本月100元券清分张数
	


接收单位（公章）：         经手人（签章）               年     月    日

说明：

（1）“来源网点或单位”一栏指整点中心发现的假币来自银行哪个网点，或来自哪个上门收款的单位。

（2）“数量”为同冠字号码假币数量。

附件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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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该凭证一式两联，第一联（黑色），收入行记帐凭证；第二联（红色），交收缴单位

附件3
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整点中心发现假币专用封装袋

	上缴单位
	
	制作方式
	
	封装日期
	

	券别
	
	张数
	
	金额（元）
	

	经办人
	
	复核人
	
	反假货币主管人员
	


说明：1.“制作方式”一栏填写伪造币或变造币。

      2. 此袋为人民银行各级分支机构汇总辖内银行业机构现金整点中心发现假币集中上缴时使用。

附件4

[image: image2.png]L v gt
o E A RHRAT {5 /i 18 FETIE
ESR Ak H A5 $iz: R (k) A
P T
| &(x3B)
® () et
H(KE)
&HEH(KE)
Al HA |t BRFX | WPRR| BF 5D wa @ 31
S T
ER St PBAEL (F):
iz
Ak E HHR: 24 R/

FEFIRHRTER R w




注：该凭证一式三联，第一联（黑色），调出单位留存作付出凭证；第二联（红色），调入单位作收入凭证；第三联（蓝色），回单。

附件5

银行业金融机构现金整点中心发现假币汇总单

	版别
	券别
	冠字号码
	数量
	制作方式

	
	
	
	
	伪造币(张)
	变造币（张）

	
	
	
	
	
	

	
	
	
	
	
	

	
	
	
	
	
	

	
	
	
	
	
	

	
	
	
	
	
	

	
	
	
	
	
	

	
	
	
	
	
	

	
	
	
	
	
	

	
	
	
	
	
	

	
	
	
	
	
	

	
	
	
	
	
	

	
	
	
	
	
	

	
	
	
	
	
	

	
	
	
	
	
	

	
	
	
	
	
	

	
	
	
	
	
	

	合    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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